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 

【解读】本条是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 

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劳动合同制度中最关系双方利益的行为， 目前，劳动合同
方面发生的大量争议，大多是由于 解除合同 而引起的。有的企业片面强调其
用人“自主权”，随意解除劳动合同，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
不少劳动者误解“择业自由”，任意跳槽，甚至不辞而别，影响企业劳动力的
正常流动。 因此，我国将劳动者的保护重点放在 合同解除 上。了解并切实
执行有关劳动合同解除上的规定和制度，有助于理顺劳动关系，规范劳动合同
管理，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正当权益。 

一、劳动合同解除的概念 

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在订立以后，尚未履行完毕或者未全部履行以
前，由于合同双方或者单方的法律行为导致双方当事人提前消灭劳动关系的法
律行为。可分为协商解除、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三种情况。本条规定：“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此为协商解除，是指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互相协商，在彼此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提前
终止劳动合同的效力。 

二、劳动合同协商解除的条件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后，双方当事人必须履行合同义务，遵守合同的法律效力，
任何一方不得因后悔或者难以履行而擅自解除劳动合同。但是，为了保障用人
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和劳动者劳动权的实现，本法规定在特定条件和程序下，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且不违背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但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被解除的劳动合同是依法成立的有效的劳动合同; 

2.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必须是在被解除的劳动合同依法订立生效之后、尚未全
部履行之前进行; 

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 



4.在双方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可以不受劳动合同中约定的
终止条件的限制。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用人单位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二)
项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的，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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